
人文社会发展学院本科生请假流程图

向辅导员提出请假申请

辅导员同意后在“辅导猫-
学生”平台进行请假

请假在杨陵区内活动

由辅导员线上审批

涉及教学实习活动的，请假 3
日及以内由辅导员签字审批

请假且离开杨凌（一

周以内）由辅导员初

审，院党委副书记审

批

请假且离开杨凌的，

返校前需在“辅导猫-
学生”平台进行返校

申请，审批通过后方

可返校

涉及教学实习活动的，请假 3
日以上、1 周以内由辅导员初

审，院党委副书记审批

请假 1 周及以上、2 周以内由

辅导员初审，院党委副书记、

教学副院长审批

请假 2 周及以上由辅导员初

审，院党委副书记、教学副院

长审核，院长审批并报教务处

备案

累计请假时长占本学期 1/3 及

以上课时者，办理休学手续

涉及耽误教学实习活动及请假超过 1 周的，除辅导猫

申请外，还需要前往辅导员办公室填写本科生请假条


